
郑州市民

郑民文 E201ω 79号

郑州市民政局

关于印发县级社会福利中心运营管理
工作意见 (试行 )的通知

各县 (市 )民政局,上街区民政局:

为认真贯彻落实 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

养制度的意见》(国发 E⒛ 16)14号 )和 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县级社会福利中心建设的通知》(豫政办

匚⒛14〕 79号 )精神,按照河南省民政厅 《关于印发河南省社

会福利中心基本体系建设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X豫民文E2014〕

109号 )要求,为切实发挥县级社会福利中心综合服务作用 ,

~现将经局党委会研究通过的 《县级社会福利中心运营管理工作



的意见 (试行)印发你们,请结合实际,

并将此项工作作为民政标准化建设的试点,

进我市社会福利事业的健康发展。

认真抓好贯彻落实,

积极探索,扎实推

辔炙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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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社会福利中心运营管理工作意见 (试行 )

为规范我市县级社会福利中心运营管理工作,现提出以下

意见 (试行 )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,

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 《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

的意见》,将符合条件的孤儿、弃婴、“三无
”
人员、生活无着

流浪乞讨人员、优抚对象等特殊困难群体纳入县级社会福利中

心集中供养,切实维护其基本生活、成长、养老等合法权益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政府兜底。强化政府托底保障职责,为孤儿、弃婴、“三

无
”
人员、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、优抚对象等特殊困难群体 ,

提供养育 (护
)、 医疗、教育、康复等服务保障,做到应保尽保。

属地管理。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,县级福利中心要做好本

行政区域内孤儿、弃婴、“三无
”
人员、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、

优抚对象等特殊困难群体的安置供养工作,强化管理服务和资

金保障 ,· 为特殊困难群体提供与当地经济发展基本适应的福利

保障。

规范标准。根据民政部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《关于加

快推进民政标准化工作的意见》(民发 匚⒛15〕 238号 )精神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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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完善的社会福利中心建设以及服务管理相关标准,规范管

理服务,提升工作效能和服务质量,为社会福利事业发展提供

技术职称和制度保障。

社会参与。鼓励、引导、支持社会力量通过承接政府购买

服务、慈善捐赠以及提供志愿服务等方式,为特殊困难群体提

供服务和帮挟,形成全社会关心、支持、参与特殊困难群体救

助供养工作的良好氛围。

三、运营模式

(一 )功能设置

县级福利中心是一所集养护、康复、托管于一体,为孤儿、

弃婴、“三无”
人员、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、优抚对象等特殊

困难群体提供服务的综合性社会福利机构。根据福利中心的功

能定位及服务对象的特点,内部可设养护部、医教部、救助部

等 3个业务功能部和 1个行政综合部。

1、 养护部:根据供养对象不同,可设收养管理科、儿童

养护科、成人养护科、精神病人养护科等。也可根据实际情况

综合设置。

2、 医教部:根据供养对象的医疗及教育需求,可设医疗

科、康复科、特教科等。也可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设置。

3、 救助部:根据救助流程,可设求助接待科、救助管理

科等:也可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设置。

4、 行政综合部:根据中心的职能及日常工作需求,可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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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、财务科、后勤科、社工科、儿童福利指导中心 (或未

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)等。也可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设置。

(二 )区域划分

在县级福利中心外部明显区域悬挂省厅统一制作的福彩公

益金资助标示牌,在大厅明显区域悬挂
“
功能区域分布图

”。中

心太致可分为行政办公区、养护区、医教区、救助管理区和后

勤区等 5个区域。原则上,儿童按年龄阶段合理安排居住,10

岁以上要男女分区居住,年满 18周 岁要转入成人部;成人部男

女要分区居住;精神病人、流浪乞讨人员需单独划分区域,男

女分区居住,不得与儿童同食、同住、同洗浴、同娱乐等。

(三 )机构职责

1、 县级福利中心职责:集养护、康复、教育、托管以及

职业培训于一体,为孤儿、弃婴、“三无”
人员、生活无着流浪

乞讨人员、优抚对象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综合性福利服务,并

对辖区内基层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保障工作提供指导、培训、

走访、监督检查等服务的综合性民政服务机构,成为区域内社

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服务体系的主要依托和中枢环节,政府社会

救助兜底保障的基地和平台,基层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工作的综

合指导服务中心。 '

2、 养护部职责:主要接收、安置、养护符合条件的入住

人员,保障其基本生活的各项需求。
′

3、 医教部职责:为供养人员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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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复训练服务及特殊教育服务,满足供养人员的医疗、康复、

教育需求。

4、 救助部职责:根据受助人员的需要,提供符合食品卫

生要求的食物;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;对在站内突发急病的,

及时送医院救治;帮助与其亲属或者所在草位联系;对没有交

通费返回其住所地或者所在单位的,提供乘车凭证。

具体各 (科 )室职责见附件一。

(四 )人员配备

按照《国家级福利院评定标准》中
“工作人员与孤残儿童、

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比例为 ⒈ 1.5;与健全儿童比例为 ⒈ 6;

与正常老人比例为 1∶ 4;与精神病人比例为 ⒈ 2.5” 的要求配

各工作人员。或配各专职护理人员与孤残儿童、生活不能自理

老人的比例不得低于⒈ 5,与 正常老人比例不得低于⒈ 10;

救助工作人员与救助数量比例不低于⒈ 100。 各社会福利中心

商根据辖区J总人口比例,测算基本特困群体比例,配各工作人

员,必要时,可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解决工作人员不足的

问题。

(五 )业务培训
·

根据县级福利中心的实际需要,在全市孤残儿童护理员和

养老护理员培训中,优先组织中心工作人员的培训;在省下达

的培训指标中,有计划的安排各中心工作人员外出培训;凡新

人眈、因调动或岗位调整的人员,上岗前必须进行培训,逐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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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专业人员持证上岗率。

四、规范管理

(一 )建立完善管理制度

县级福利中心应根据有关法规文件,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

度。主要包括:中心主任工作职责、各类工作人员岗位职责、

部门职责、值班制度、财务管理制度、消防安全制度、饮食卫

生制度、医务管理制度、环境卫生制度、档案管理制度等,应

公布上墙并严格落实。

(二 )规范业务工作流程

1、 接收弃婴工作流程图见附件二。

2、 接收孤儿工作流程图见附件三。

3、 儿童家庭寄养工作流程图见附件四。

4、
“
明天计划

”
申报流程图见附件五。

5、 接收
“三无

”
人员工作流程图见附件六。

6、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工作流程图见附件七。

五、经费保障
“三无”

人员 (含孤儿、弃婴 )生活保障。根据郑州市民

政局、郑州市财政局 《关于提高城乡低保标准的通知》(郑 民文

E2013)174号 )规定:“要做好城镇
“三无

”
人员供养标准落

实工作。城镇
“三无

”
人员集中供养对象保障标准按照当地城

市低保标准的2倍加⒛0亢执行,并随城市低保标准同时调整
”

,

积极争取当地财政支持,确保保障资金落实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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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浪乞讨人员生活保障。按照 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

人员救助管理办法》国务院令第 381号要求,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及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,并将救助工作所

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,予 以保障。实现财政全额供给。

六、安全保障

按照民政部、公安部印发的 《社会福利机构消防安全管理    
·

十项规定》要求,加强福利机构安全管理,将消防安全管理的

有关规定制作版面,悬挂在明显位置,并切实抓好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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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县级社会福利中心各科室职责

一、行政综合部

办公室:负 责中心工作的综合协调运转、内外接待、行政

事务、宣传教育等工作。拟定中心的工作制度、计划、报告,

组织中心各类会议并记录,督查督办各项工作。

财务科:负责中心财务预算、固定资产管理、职工工资发

放等工作。

后勤科:负 责各类群体的餐饮保障、食品安全、衣物洗晒

消毒、消防治安及水、电、暖等保障工作。

社工科:针对供养对象不同群体需要,开展生理、心理、

职业和社交康复服务。对收养福利机构儿童的家庭开展后续跟

踪回访评估,建立回访档案。

儿童福利指导中心 (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)∶ 贯彻执行

未成年人保护法及各项政策规定,建立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服务

网络,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;对辖区内的孤儿建档造册 ,

管理
“
全国儿童福利信 J息 网络

”,对孤儿养育状况进行定期巡查

和监督评估,对监护人进行指导和培训,负 责代理孤儿权益的

相关事务;督促开展困境儿童摸底普查工作,建立信
`恝

台帐,

实行动态管理,充分利用资源和政策,加强对困境儿童的救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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帮扶:加强对乡镇 (街道 )儿童福利指导站和社区儿童福利督

导Ⅱ的工作指导。

二、养护部

收养管理科:负责做好收养人员入、出院手续的审核、办

理、安置及户籍管理工作。对收养人员进行入院评估和分类分

级护理评定,并建立档案;对供养人员的养护情况进行评估检

测;根据实际需要,可开展中心儿童家庭寄养工作,负 责家庭

寄养服务管理工作,对寄养家长进行育儿知识培训、评估和考

私:做好中心儿童的国内收养和涉外送养工作。

儿童养护科:负 责 18岁 以下儿童的日常生活照料及早期

教育,严格落实 24时值班制度廴 o

成人养护科:负 责智力及精神状况相对稳定的受助对象日

常生活护理及管理工作。

精神病人养护科:负 责精神病供养对象的日常生活护理及

管理工作。

三、医教部

医疗科:负责健康教育宣传、医疗救治、卫生防疫、保健

培训等工作,落实每日查房制度,建立受助对象病历档案。

康复科:负 责供养人员的康复训练,根据供养人员的年龄、

身体状况、康复需求等特点,制订个性化的康复训练计划并组

织戽施;做好孤残儿童
“
明天计划

”
脑瘫康复的申报及实施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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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教科:负责供养人员的特殊教育工作,根据供养人员的

年龄、智力等特点,制订科学合理的教育计划,并组织实施;

负责学龄丿L童入学管理及与学校的沟通工作。

四、救助部

求助接待科:负责求助对象的接待、甄别、登记等工作 ,

对求助人员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进行初步检视,向 受助人员告

知救助政策及入站须知,办理入站相关手续。疑似吸毒人员或

疑似在逃人员的,报请公安机关处置。

救助管理科:为求助对象提供餐饮、住宿、生活用品、心

理疏导、就医、寻亲、返乡等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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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材料不全,不予接收,

说明原因。

接收弃婴工作流程图

监 督 电 话 :

××××××

医疗科医生对弃婴进行初诊,送隔离病房,若弃婴病情

严重,需及时送当地医疗机构治疗,待弃婴身体生命体
征稳定后,送中心养护部养育。    ·

公安机关或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携带《弃婴证明》和《××

中心收养人员审批表》4份 ,经县民政局主管科室审批

后,将弃婴送至福利中心。

福利中心工作人员询问情况、审查材料,材料齐全,办
理入院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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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材料不全,不予接收,

说明原因。

接收孤儿工作流程图

辖区民政部门携孤儿生父母死亡或失踪证明、所在乡
(镇 》及村 (居 )慈见,近亲属自愿放弃监护声明、户
口迁出证明及 《xx中心收养人员审批表》4份等资料,

经县级民政部门主管科室批准后,送福利中心安置。

福利中心工作人员询问情况、审查材料,材料齐全,办
理入院手续。

医疗科医生对孤丿L进行初诊,若有疾病,送隔离病房治

疗,若病情严重,需及时送当地医疗机构治疗,待孤儿

身体康复后,送中心养护部养育。

监 督 电 话 :

×××××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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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儿童家庭寄养工作流程图

1、 登记

8、 签协议

9、 成长报告

10、 情况反馈

14 -

对寄养家庭儿童进行总体评估和家庭全面评估

对已寄养儿童真实情况及时反馈给相关科窒

寄养家庭递交 《申请表》

对寄养家庭进行访闩了解

严格按照寄养管理办法,评估确定后备寄养家
庭。    ∷

依据申请人申请情况与家访了解情况进行客观评估并
填写 《意见申请表》。

寄养前对寄养家长进行生活照料、安全防护、康复、教

育等知识培训。

通过业务信息系统报请中
心领导审批后签订协议

按照各个顼目要求上报季度成长报告,并上传至我院信息



附件 5

将需要手术儿童倌息
(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病种 )

报到省厅福利处 6590m1o

l
I
I
申

省厅福利处通知福利中心

“
明天计划

”
申报流程图

省厅明天计划办公室通知福
并刂中心

卿怫
电
划

患
民

m

认
计

确
天

室
明

公
厅

办
省

划
知

计
通

天
后

蜊
蜿
砩

民
可
划

Ⅰ

ψ

手术前福利中
心人 员填写
“
结账表

”
交

定点医院

带
点螂锻嘟

福
孩
医

手术后
“
结账

表
”
,由 医院交

给省厅
“
明天

计划
”

办公室

手术前福利中
心人员填写
“
结账表

”
交

定点医院啷脚栅嘟

福
带
北
医

时
账
厅
”

螂岬’
,
年底省卿蜘

康
带
表
“
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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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接收
“
三无

”
人员工作流程图

1、 社区送养:

由本人向社区提出书面申请

并附以下材料:

身份证、户口簿、结婚证 (离

婚证 )、 房产证明。

县级以上医院一个月内的体

检证明,包括:甲 肝、乙肝五项、

丙肝、艾滋、梅毒,胸透等,住
院病人需身体基本康复,达到出

院条件并提供住院病历及检查单

复印件及后续治疗方案。低保证、

医保卡、残疾人证。亲属提出的

无扶养能力申请,并 由所在单位

或社区开具的生活困难无扶养能

力证明。

县级民政局主管科室审核合格

批准入院。

2、 救助部送养 :

经中心救助部救助后仍未查明

身份、住址的,由救助部向县级民

政局主管科室提出申请,救助部向

民政局提出申请并附以下申请材

料:

被送养人的基本情况,被送养

人 1寸免冠照片,县级以上报社寻

亲公告 (公告期 7天 以上 ),公安机

关查找不到亲属的证明。

县级以上医院一个月内的体检
证明,包括:甲肝、乙肝五项、丙

肝、艾滋、梅毒,胸透等。

县级民政局审批后,转入中心

养 护 部 养 育 。 (监 督 电 话

o371-XXXⅩⅩⅩX)

社区审核批准后,公示
(公示期七天 )

公示期满由社区报办事处,办事

处对于符合条件的人员填写 《×x中心

收养人员审批表》4份 ,并上报县级民政

局业务主管科室审核。  ·

不符合条件的,由 民政局说明情况,

并将原件材料退社区,由 社区退还本

人。(监督电话:037卜 XXXXXXX)

后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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